
汤政办规〔2019〕14号

汤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汤原县鱼池清淤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

现将《汤原县鱼池清淤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汤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8月16日

汤原县鱼池清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鱼池清淤、修整、改造管理，制止以鱼池清淤、改造为名乱采乱挖、盗采砂石等问题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汤原县加强砂石资源管理的工作意见》和《汤原县旱地采砂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行标准化管理。鱼池清淤、修整、改造必须经审批后方可实施。有《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的由县农业农村局审核把关，其他的由鱼池经营者提出申请，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有关单位审核把关，严格按照鱼池清淤标准，合理清淤。县自然资源局审批重点对鱼池清淤深度、开采量、清淤设备、上岸泥土处理、完成时限等做出明确要求。

第三条  实行统一管理。鱼池清淤上岸的砂石料禁止私自销售，必须交由砂石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处置，否则按非法采砂进行查处。

第四条  实行严格管理。鱼池经营者不得擅自清淤采砂、不得擅自改变土地性质、不得擅自建设看护房，对巡察发现、国家卫星遥感监测发现的违法用地行为进行严加查处。

第五条  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乡镇政府和有关单位（有农牧山场和企业废弃地的）要对辖区内鱼池清淤、修整、改造行为负主要监管责任，应纳入日程，建立巡查制度、报告制度。

第六条  落实村集体（或参照村集体管理的单位）的直接责任。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村级组织是鱼池清淤、修整、改造的直接责任人，对鱼池发包要履行村民代表议事程序，发包合同要明确鱼池保护事项，并对履约情况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并上报。

第七条  落实鱼池经营者的使用责任。经营者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村集体组织应对有违反承包合同的经营者予以解除合约，将承包经营权收回，归村集体组织管理。

第八条  落实自然资源局的主管责任。组织实施鱼池管理的动态巡查工作，受理以鱼池清淤、修整、改造为名乱采乱挖举报、控告，依法查处违法案件，并将信息传送给纪检监察部门、司法机关。

第九条  其他县直各部门所属农牧山场及企业鱼池的管理及责任参照本办法实行。

第十条  禁止在公路、铁路控制区内实施鱼池清淤作业。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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